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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

国籍登记条例

(1997 年 10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32 号

发布 根据 2020 年 11 月 29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

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航空器国籍的管理，保障民用

航空活动安全，维护民用航空活动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用航空法》的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下列民用航空器应当依照本条例进行国籍登

记：

(一)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民用航空器；

(二)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企业法人的民用

航空器；

(三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准予登记的其他民用航

空器。

自境外租赁的民用航空器，承租人符合前款规定，该民

用航空器的机组人员由承租人配备的，可以申请登记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籍；但是，必须先予注销该民用航空器原国籍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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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。

第三条 民用航空器经依法登记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籍。

第四条 民用航空器不得具有双重国籍。未注销外国国

籍的民用航空器，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办理国籍登记；未

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，不得在外国办理国

籍登记。

第五条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主管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工作，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

器国籍登记簿，统一记载民用航空器的国籍登记事项。

第六条 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，不得作为民用航空器所

有权的证据。

第二章 国籍登记

第七条 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的，

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格式如实

填写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申请书，并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

部门提交下列文件：

(一)证明申请人合法身份的文件；

(二)作为取得民用航空器所有权证明的购买合同和交

接文书，或者作为占有民用航空器证明的租赁合同和交接文

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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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未在外国登记国籍或者已注销外国国籍的证明；

(四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

件。

第八条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民用航

空器国籍登记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书及有关证

明文件进行审查；经审查，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应当向申请

人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。

第九条 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在民用航空器

国籍登记簿中载明下列事项：

(一)民用航空器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；

(二)民用航空器制造人名称；

(三)民用航空器型号；

(四)民用航空器出厂序号；

(五)民用航空器所有人名称及其地址；

(六)民用航空器占有人名称及其地址；

(七)民用航空器登记日期；

(八)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签发人姓名。

第十条 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应当放置于民用航

空器内显著位置，以备查验。

第十一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，遇

有下列情形之一时，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：

(一)民用航空器所有人或其地址变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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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民用航空器占有人或其地址变更；

(三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需要办理变更登记

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二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，遇

有下列情形之一时，应当申请办理注销登记：

(一)民用航空器所有权依法转移境外并已办理出口适

航证的；

(二)民用航空器退出使用或者报废的；

(三)民用航空器失事或者失踪并停止搜寻的；

(四)符合本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民用航空器租赁

合同终止的；

(五)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需要办理注销登记

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三条 申请人办理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，应当缴纳

登记费。登记费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会同

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十四条 民用航空器没有或者未携带民用航空器国

籍登记证书的，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地区

民用航空管理机构可以禁止该民用航空器起飞。

第三章 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

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的国籍标志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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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体大写字母 B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的登记标志为阿拉伯数字、

罗马体大写字母或者二者的组合。

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的国籍标志置

于登记标志之前，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之间加一短横线。

第十七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，应

当将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喷涂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用其他

能够保持同等耐久性的方法附着在民用航空器上，并保持清

晰可见。

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在民用航空器上的位置、尺寸和字

体，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。

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民用航空器上喷

涂、粘贴易与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相混淆的图案、标记或者

符号。

第十九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，应

当载有一块刻有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用耐火金属或者其

他耐火材料制成的识别牌。

第四章 临时登记

第二十条 对未取得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书的民用

航空器，申请人应当在进行下列飞行前 30 日内，按照国务

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格式如实填写申请书，并向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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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提交有关证明文件，办理临时登记：

(一)验证试验飞行、生产试验飞行；

(二)表演飞行；

(三)为交付或者出口的调机飞行；

(四)其他必要的飞行。

前款申请人是指民用航空器制造人、销售人或者国务院

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申请人。

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准予临时登记的，应当确定临

时登记标志，颁发临时登记证书。

第二十一条 取得临时登记标志的民用航空器出口时，

可以使用易于去除的材料将临时登记标志附着在民用航空

器上，并应当完全覆盖外方要求预先喷涂的外国国籍标志和

登记标志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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